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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现金分红比例原则上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具体分红

比例由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拟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五）股票股利 

公司可以根据年度的盈利情况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

结构合理的前提下，注重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保持同步，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

可以另行采取股票股利分配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公司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以给予

股东合理现金分红回报和维持适当股本规模为前提，并综合考虑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

因素。 

（六）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七）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程序 

如遇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因公司外部经营环境或者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并

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公司可以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以保护股东权益

为出发点。 

公司董事会在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监事会和公众投资者的意

见。董事会在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时，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同意，且经公司二分之一以上独

立董事表决同意。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能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应以股东

权益保护为出发点，在股东大会提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股东大会在审议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时，

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 

三、本次发行前后股利分配政策的差异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不存在重大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和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经公司 2023 年 6 月 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3 年 6 月 17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政策的

议案》，公司申请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时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五、股东投票机制的建立情况 

根据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相关规定，公司将通过建立和完善累积投票制度、中

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机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机制、征集投票权等各项制度安排，保障投资者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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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投资者依法享有获取公司信息、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事项的权利。 

（一）累积投票制度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的规定，公司选举两名以上董事或监事时，实行累积投票制，即股

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

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获选董事、监事分别按应选董事、监事人数依次以得票较高者确定。 

（二）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机制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的规定，公司建立了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机制。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

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三）网络投票制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的规定，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公司同时提

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四）征集投票权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的规定，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 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向公司股东公开征集

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征集投票权应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且不得以有偿

或变相有偿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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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声明与承诺 

一、 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侯丽华 侯顺祥 侯林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陈秀霞 王振辉 韩建磊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王素梅 刘巍荣 汤超义 

 

全体监事：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王庆涛 刘丽敏 徐海伟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侯顺祥 侯林 陈秀霞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王振辉 张伟华  

 

山东祥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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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行人控股股东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控股股东：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侯丽华 侯顺祥 侯林 

 

 

 

 

 

山东祥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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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侯丽华 侯顺祥 侯林 

 

 

 

 

 

山东祥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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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保荐人（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招股说明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_______________  

饶明梁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李中流 王悦雯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崔洪军  

 

保荐机构董事长： 

_______________ 
 

金文忠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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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保荐人（主承销商）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山东祥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的全部内容，确认招股说明书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招股说明书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 

_______________ 
 

金文忠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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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保荐人（主承销商）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山东祥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的全部内容，确认招股说明书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招股说明书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 

_______________ 
 

崔洪军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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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招股说明书，确认招股说明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无

异议，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 
 

张学兵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刘春城 钟文海 石玲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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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承担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招股说明书，确认招股说明书与本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内部控制

鉴证报告、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及经本所鉴证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等无矛盾之

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引用的审计报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发行人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及经本所鉴证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内容无异议，确认招股说明书不

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付忠伟 赵亮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 

杨志国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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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承担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机构声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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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已对山东祥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 
 

章启诚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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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发行保荐书； 

（二）上市保荐书； 

（三）法律意见书； 

（四）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五）公司章程（草案）； 

（六）发行人及其他责任主体作出的与发行人本次发行相关的承诺事项； 

（七）发行人审计报告基准日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之间的相关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 

（八）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九）经注册会计师鉴证的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十）经注册会计师鉴证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十一）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文件查阅地点、时间 

（一）查阅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二）备查文件查阅地点 

1、发行人：山东祥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王高工业园 

电话： 86-536-5238768 

联系人：侯林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 号 24 层 

电话：021-23153888 

 


